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工作部门责任

宣传部门要统筹运用新闻、出版等各级各类宣传舆论阵地，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关注学生安全的浓厚氛围。

教育部门要统筹部署、协调推进防溺水防交通事故有关工作，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积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结合本地实际探索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的新举措、新机制、新模式，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加强对所属部门和学校有关人员的安全管理培训。学校要压实责任，校党组织书记、校长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每周至少全面排查1次校内安全隐患。班主任要每日检查学生到校、就寝情况，跟踪掌握学生离校后安全到家、收假按时到校情况。

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危险水域、危险道路的巡逻防控，及时发现并通报有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依法处置学生溺水、交通事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整治，加强校园“直通车”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校车”、校园门口无营运资质的“黑车”，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速、违法载人、未满16周岁的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技工学校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管理工作，开发公益性岗位助力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安全管理，提醒外出务工人员关注子女安全教育。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全面排查工作区、生活区、野外作业区水池、积水坑塘等，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并督促整改，明确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重点水域的安全责任，加大对废弃矿坑积水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后蓄水区的巡查力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在建及停工项目施工现场深基坑、住宅小区、建筑施工现场、城市河流、城市公园等区域水体进行全面排查，在涉水区域设立警示标识和安全宣传栏，加大巡查力度。

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水上营运船舶及道路营运车辆管理，依法查处无营运资质车辆从事“校车”营运行为。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农业生产区鱼塘、高标准农田排灌设施及有关水域水体的管理，设置警示标识和必要防护设施。

水利部门要加强对所属水域的日常巡查，在危险水域设置警示标识并完善防护设施。

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在旅游景区景点涉水区域设立警示标识和安全宣传栏，配备防护设施，按规定配备管理人员或救生员。

林草部门要督促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保护区内水库、坝塘、湖泊等重点水域有游泳、钓鱼、玩耍的学生时，立即开展劝退。

通信管理部门要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每年5—10月间向全州手机用户至少发送3条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等安全教育提示和督促学生家长履行监护责任的公益短信。

共青团组织要通过学校团组织、少工委，组织动员志愿者进村入户宣传，加强对农村青少年儿童、家长开展预防溺水和交通事故的宣传教育。

妇联要依托乡镇（街道、农场）、村（社区）、村组综合服务设施、文明实践站所、妇女之家、儿童之家等阵地，每年5—10月间每月至少组织1次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等学生安全知识家庭教育讲座和亲子活动。

科协要在组织科普日、科技周、“三下乡”等活动时，增加预防溺水和交通事故等应急科普宣传内容。

